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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数字平台私权力的生成、风险及规制

——基于公私二象性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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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以数字智能技术为驱动的社会转型背景下，公共性生产不再局限于政府等传统公共机构的参与，而是

在主体与领域的扩展中形成了数字异化的态势，超级数字平台便是其中之一。以此为背景，基于开放共享的网络

效应，超级数字平台的公共性逐渐形成；基于服务依赖的权利让渡，超级数字平台逐渐获得话语权；基于技术优

势的双重控制，超级数字平台的私权力得以生成与演进。对超级数字平台私权力进行解构发现，其可能产生算法

技术的滥用、合同机制的失效、用户权利的忽视等对私主体的风险，从而引起私法保护核心的坍塌；也将导致政

府监管难度增加、垄断地位形成、公共利益受损，进而对公权力产生影响，导致公法规制逻辑的紊乱。因此，应

当尝试以公私主体关系为路径对超级数字平台私权力进行规制：一方面，通过格式合同的协同规制、侵权规则的

更新解释、私力救济的条款重视等贯彻以私法为核心的意思自治。另一方面，通过明确私权力的责任与义务、监

管数字内容与技术应用、保障协议规则的客观公平等再造公益保障的公法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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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在数字经济的浪潮中，超级数字平台迅速崛起并成为信息传播、商品交易和社会互动的关键

节点。在数字技术高速迭代的背景下，超级数字平台作为私主体因其体量与规模庞大而逐渐参与

到了公共性生产之中，其私权力的逐渐生成导致公共性生产的数字异化。数字异化指的是基于数

字智能技术的发展，公共性生产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政府等公权力主体，而逐渐扩展到不同的

主体与领域之中。随着超级数字平台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其私权力问题也日益凸显并对用户权

益、市场秩序乃至公共利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超级数字平台私权力的生成，源于数字异化背景

下超级数字平台在公共性生产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超级数字平台通过开放共享的理念吸引了大

量用户和内容提供者，形成了庞大的网络效应和规模效应，用户在享受超级数字平台服务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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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往往需要将部分权利让渡给超级数字平台，权利的让渡为超级数字平台私权力的生成提供了

土壤［1］。超级数字平台凭借其技术优势和技术权力，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其私权力的影响范围。

超级数字平台作为现代信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运营和管理涉及超级数字平台自身、用户、

政府和各类内容提供者等多方利益主体。在数字异化的超级数字平台公共性生产过程中，私权力

的生成和运用不可避免地触及到这些利益主体的权益边界。特别是在算法技术的推动下，超级数

字平台的个性化推荐、内容分发等功能日益强大，同时也带来了算法扩张无序、用户数据滥用等

问题。这不仅损害了用户的合法权益，也给政府监管和市场秩序带来了挑战。

超级数字平台私权力改变了传统的“公权力—私权利”结构，形成了“公权力—私权力—私

权利”结构。这一变革不仅改变了传统的权力认知，也为学术研究、社会治理乃至市场规则带来

了全新的挑战和机遇。第一，从理论层面来看，超级数字平台私权力是对传统权力体系的一种补

充和拓展。在传统观念中，权力往往被视为国家或政府机构的专属，而私权利则更多地与个人利

益相关。然而，随着超级数字平台的发展，它们逐渐展现出一种介于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特殊

权力形态——私权力。私权力不仅具有传统权力的某些特征，如约束性、影响性，同时也具备私

权利的某些属性，如自主性、灵活性。因此，超级数字平台私权力可以被视为公权力与私权利之

间的桥梁，既受到公法的制约，又在一定程度上享有私法的保护。第二，从实践层面来看，超级

数字平台私权力对社会治理和市场规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超级数字平台通过制定规

则、审核内容、管理用户等方式行使私权力，有效地维护了网络空间的秩序和安全。另一方面，

超级数字平台私权力也引发了一系列争议和问题，如数据隐私、算法歧视、垄断行为等。这些问

题不仅涉及用户的合法权益，也关系到市场的公平竞争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因此，如何有效地规

制超级数字平台的私权力，防止其滥用或侵犯他人权益，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前，学术界关于超级数字平台私权力规制的研究主要基于以下三个视角：第一，公法视角

下的超级数字平台私权力规制研究。孔祥稳［2］认为，传统的公法体系在应对超级数字平台信息

内容规制时面临一系列挑战，如法律规范的模糊性、执法资源的局限性等，导致超级数字平台在

行使私权力时往往缺乏有效的公法制约。因此，在构建公私二元规制时，必须充分发挥公权力的

作用，确保超级数字平台私权力在严密的法律框架内受到有效约束，以实现公私权力的平衡与协

调。陈永伟［3］从反垄断视角切入，阐述公权力在维护市场竞争秩序、防止超级数字平台私权力

滥用等方面的作用，并进一步丰富了公私二元规制的内涵，提出在规制超级数字平台私权力时，

需要充分考虑市场竞争的因素，确保公权力的行使能够促进市场的健康发展。第二，私法视角下

的超级数字平台私权力规制研究。吴伟光［4］关注到超级数字平台在收集、处理和使用个人信息

方面的私权力，强调了超级数字平台对个人信息的保护，认为应当加强超级数字平台的内部监

管，建立健全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从而有效规制超级数字平台的私权力，保护用户的隐私权和

数据安全。孙逸啸［5］以算法媒体平台为例，探讨了平台在自我规制过程中私权力的生成与调适

问题，并强调外部法律规制对平台自我规制的必要性，认为应当构建完善的法律规制机制，有效

引导平台合理行使私权力，防止其滥用或侵犯用户权益。第三，超级数字平台公共性视角下的私

权力规制研究。刘权［6］以电商平台为例，强调了电商平台作为信息聚合与流散的中心，具有一

定的公共性特征，应当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为公私二元规制提供了新的维度，但其仅

关注了电商平台这一特定类型的网络平台，对于其他类型的超级数字平台公共性及其规制的研究

尚显不足。

现有文献从公法、私法和平台公共性等多个视角对网络平台私权力规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但鲜有文献以平台公共性为中心，将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从公共性生产数字异化的视角全面系统

地探讨超级数字平台私权力的二元规制问题。基于此，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深入剖析了

超级数字平台私权力在公共性生产中的生成机制与演化路径，揭示了算法、大数据等核心技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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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赋能超级数字平台，使其在信息聚合、内容分发、交易撮合等方面获得日益增强的控制力，进

而对公共性生产产生深刻的影响。第二，全面评估了超级数字平台私权力对公共性生产的负面影

响。不仅从理论层面探讨了超级数字平台私权力可能导致的市场垄断、隐私侵犯、信息茧房等问

题，还结合具体数据展示了这些负面影响在现实中的相关表现。第三，提出超级数字平台私权力

合理应用与规制的基本路径，为超级数字平台的均衡发展与其私权力的合理使用提供了有益的思

路，促进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二、超级数字平台私权力的生成：以公共性生产数字异化为背景

（一）超级数字平台公共性的生成：开放共享的网络效应

开放共享作为超级数字平台公共性生产的核心特质，既是社会价值观念与技术逻辑深度融合

的产物，也是对互联网本质属性的创新运用。开放共享的理念根植于互联网的三大核心特性：去

中心化、互联互通和共享共创。去中心化打破了传统权力结构中的单一中心控制模式，赋予每个

网络节点平等参与、自由表达的权利，为开放共享提供了无边界、无等级的网络空间［7］。互联

互通实现了信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即时、无障碍流动，消除了地理、时间和信息孤岛的限制，

为开放共享提供了高效、便捷的技术条件。共享共创强调用户不仅是信息的消费者，更是信息的

生产者和传播者，通过集体智慧的碰撞，共同分享知识、创造价值，这为开放共享提供了源源不

断的创新动力和社会基础。开放共享理念激发了公众的创新潜能与参与热情，使得公共性生产不

再局限于专业机构或少数精英，而是成为全民可参与、可贡献的社会化过程，形成了维基百科、

GitHub 等超级数字平台，用户自愿贡献知识、代码，共同构建、维护公共知识库和软件项目，

实现了知识与技术的民主化、社会化生产，打破了传统生产方式的时空界限，降低了公共产品供

给的成本，提高了供给效率，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创新与进步。

开放共享既是对互联网本质属性的深刻把握与实践应用，又是数字时代社会价值与技术逻辑

融合的鲜明体现。开放共享在塑造超级数字平台经济独特生态、激活公共性生产新活力的同时，

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价值观念与技术逻辑的深度融合，对于构建更加开放、包容、创新的数字化社

会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开放共享在超级数字平台公共性生产中的核心地位及其对传统

信息传播模式的革新作用，是理解数字时代知识传播、文化互动和资源分配新机制的关键。开放

共享以其打破壁垒、促进流动、激发创新的特性，深度重塑公共性生产的格局与生态。在传统的

信息传播体系中，知识、文化和资源的传递往往受到物理距离、媒介限制和权限控制等因素的制

约，形成了中心化、层级化的传播模式，信息流动速度慢、覆盖面窄，且易于形成信息不对称和

知识垄断现象［8］。开放共享在超级数字平台公共性生产中的应用，从根本上打破了这些壁垒，

借助互联网的全球连通性，开放共享使得知识、文化和资源跨越地理界限，实现即时、无障碍的

全球传播，极大地拓宽了信息的覆盖范围。开放共享推动了信息传播媒介的多元化与智能化，使

得各类信息能够以图文、音频、视频、直播等多种形式呈现，满足用户个性化、多样化的获取需

求。开放共享使得知识、文化和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匹配、优化配置，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

降低了公共产品供给成本，为公共性生产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开放共享孕育了众多基于兴

趣、专业、地域等形成的线上社群，这些社群借助多模态的信息传播方式使人类的认知思维方式

走向多元化、立体化、情景化、可视化和具象化[9]，实现了公共产品的创新性生产。

开放共享作为超级数字平台实现网络效应的核心策略，其理论内涵与实践价值在公共性生产

中得到了深刻体现。开放共享通过激发用户间的交流与互动，构建了强大的数字网络，从而提升

超级数字平台竞争力，强化超级数字平台在公共性生产中的功能与影响力。开放共享的核心在于

打破信息、资源的封闭状态，鼓励用户进行自由、开放的交流与合作，使得超级数字平台成为一

个连接用户、促进用户互动的开放系统，为网络效应的产生提供了基础条件。开放共享环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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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能够方便地获取、分享信息与资源，参与讨论项目，相应的参与感与满足感使得用户更愿意

留在超级数字平台上，吸引新用户加入。用户间的互动形成了丰富的内容、多元的观点，增强了

超级数字平台的吸引力与用户黏性，进一步扩大了用户群体。随着用户基数的增加，用户间交流

与合作的机会增多，超级数字平台提供的服务与价值也随之提升，吸引更多用户加入，形成正反

馈循环。开放共享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降低了用户间的联络成本，提高了信息流动的效率，使

得网络效应迅速放大。开放共享驱动的网络效应，促使超级数字平台具备了强大的资源整合、协

同创新和价值共创能力，帮助其在公共性生产中发挥更大作用。超级数字平台通过开放共享吸引

了大量用户贡献知识、技能和创意等形成丰富的公共产品池，为公共性生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用户间的开放交流与合作，促进了跨学科、跨领域的知识碰撞与思想交融，推动了公共产品的创

新升级［10］。超级数字平台的用户既是公共产品的消费者，也是生产者和传播者，在共享、使用、

改进公共产品的同时，共同创造了社会价值，推动了公共性生产的繁荣发展。

（二）超级数字平台话语权的获得：服务依赖的权利让渡

用户向超级数字平台让渡权利实质上是数字时代市场机制、用户行为心理和信息不对称等因

素相互交织的结果，既反映了超级数字平台凭借其市场优势所构建的强大影响力，也揭示了用户

在面对超级数字平台服务依赖与个人权益保护之间的权衡抉择。超级数字平台凭借其强大的网络

效应和规模效应，拥有难以撼动的市场地位。网络效应为超级数字平台用户数量的增长带来服务

价值的指数级提升，形成“强者愈强”的局面，网络效应的强度与超级数字平台的用户数量、互

动频率和服务质量等多个因素密切相关，当这些因素达到一定的临界值时，网络效应将推动超级

数字平台实现自我强化和快速增长。超级数字平台通过其强大的网络效应和规模效应，形成对用

户极具吸引力的服务价值。用户在享受这些服务的同时，也需要遵守超级数字平台制定的各项规

则和条款，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用户在超级数字平台上的行为自由和权益保障。因此，用户在选

择超级数字平台服务时，实际上也在进行权利让渡，即将部分决策权和控制权交给超级数字平

台［11］。超级数字平台通过提供一体化、便捷化的服务，形成用户对其服务的高度依赖，表现为

用户在使用习惯、数据存储和社交关系等方面的“锁定”状态，使得用户在考虑更换超级数字平

台时面临高昂的转换成本。超级数字平台锁定导致用户在面对超级数字平台设定的权利让渡条款

时，往往倾向于妥协，以维持现有的服务便利性。在享受超级数字平台服务便利的同时，用户通

常需要向超级数字平台让渡部分隐私权与数据使用权。用户对此类权利让渡的妥协，源于对个人

数据价值认知的不足，也反映出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用户对超级数字平台数据处理规则与潜在

风险的认知局限性。用户对超级数字平台算法推荐系统和个性化设置的接受，是另一种形式的权

利让渡［12］。用户在享受个性化服务的同时，实际上赋予了超级数字平台对个人喜好、行为模式

等信息的解析权和决策权。用户的妥协，反映了在追求个性化、便利化服务的动机驱动下，用户

对自主选择权的部分让渡。

（三）超级数字平台私权力的演进：技术优势的双重控制

数字平台私权力的演进与超级数字平台所拥有的技术优势和技术权力紧密相关。在数字化转

型的时代背景下，技术尤其是算法、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等尖端科技，已经成为塑造超级数字平

台核心竞争力的关键驱动力。这些前沿技术的集成应用，不仅显著提升了超级数字平台处理、解

析和利用大规模复杂信息的能力，更使得超级数字平台能够精准地把握并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

求，从而提供高效、便捷且高度定制化的服务体验。然而，技术优势的另一面则揭示了超级数字

平台对用户数据的深度掌控这一现实，不仅是超级数字平台技术能力的体现，更构成了其技术权

力的基础。从技术优势的层面来看，超级数字平台通过算法实现了对信息的智能化筛选、排序和

推荐。算法的运用，使得超级数字平台能够根据用户的行为模式、兴趣偏好等特征，快速、准确

地将海量信息进行有效的过滤与重组，为用户提供与其需求高度吻合的内容。大数据分析则为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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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数字平台提供了洞悉用户深层次需求的“透视镜”，通过对用户行为数据的深度挖掘、关联分

析和预测模型构建，超级数字平台得以精准描绘用户画像，预测其潜在需求，进而实现服务的超

前匹配与精细化推送。云计算技术的引入为超级数字平台提供了计算与存储资源，使得超级数字

平台能够在短时间内处理海量数据，响应用户需求的实时变化，保证服务的稳定与高效。技术优

势的背后是超级数字平台对用户数据的深度掌控。超级数字平台通过用户协议、服务条款等方

式，合法获取并存储用户的各类在线行为数据、个人信息乃至敏感信息。一方面，这得益于超级

数字平台对先进信息技术的掌握与运用。另一方面，这也是用户在享受便捷服务的同时，对其个

人数据的使用授权。

超级数字平台通过对用户数据的收集、整合、分析和利用构建了基于数据的权力结构，即技

术权力。作为信息传播与知识共享的关键节点，超级数字平台的技术优势使其在信息生态中占据

支配地位。超级数字平台通过对信息的筛选、排序和推荐，实质上拥有了信息流的导向权；通过

对用户数据的深度分析与应用，超级数字平台又掌握了知识生产的主动权，即基于用户数据洞察

市场趋势、引导创新方向甚至塑造公众观念［13］。对信息和知识的双重控制使得超级数字平台在

公共性生产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成为社会认知与价值传递的重要中介。超级数字平台对信

息和知识的控制权，为其私权力的生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超级数字平台的技术权力不仅体现在

对用户数据的直接操控上，还体现在对信息传播规则的设定、对知识共享边界的划定等层面。超

级数字平台通过制定算法逻辑、设定数据使用策略、构建用户激励机制等方式塑造了用户在超级

数字平台内的行为规范与交互模式，影响用户的信息接收、知识获取乃至价值观塑造［14］。
在数字时代，技术优势赋予超级数字平台处理海量信息、精准匹配用户需求的能力，为用户

带来了高效、便捷和个性化的服务体验。然而，这种技术优势的背后是超级数字平台对用户数据

的深度掌控，这种掌控力构成了超级数字平台的技术权力基础。超级数字平台凭借其技术优势，

掌握了信息与知识的控制权，不仅在公共性生产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更在其间孕育出独特的私权

力。私权力的生成既是技术决定论视野下社会结构与权力关系重塑的产物，也是资源依赖理论中

用户对超级数字平台高度依赖关系的具体体现。

三、超级数字平台私权力的风险：以公私二象性为视角

由于超级数字平台具备创造新的生产力的能力，致使其成为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的掌控

者。实际上，超级数字平台已经超越了传统市场经营者的角色，转而披上了公共性的外衣，形成

了超级数字平台私权力的公私二象性。公共属性意味着超级数字平台不仅需要从私主体的角度追

求自身经济效益，更应当从公共利益的角度维护数字网络世界的市场秩序和经济秩序，以及为用

户权益提供充分的保障。公共职能也赋予了超级数字平台重要的私权力，这是超级数字平台能够

提供秩序与权益保障的关键基础。然而，超级数字平台私权力的滥用极易导致对公共性生产的侵

蚀，这将成为超级数字平台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一）对私主体的风险：私法保护核心的坍塌

在影响公共性生产的问题上，超级数字平台私权力的滥用首先对用户私权利造成侵害。例

如，在消费领域，作为消费者，用户与入驻超级数字平台的商家建立了一对多的直接联系，更高

的价格透明度能够有效促进消费双方的信任，从而实现超级数字平台、商家和消费者互利共赢的

局面。如果超级数字平台借助自身的算法优势，从自身利益出发滥用私权力，可能以较低标准筛

选商家，难以保证服务质量，从而对用户构成消费权益和数字权利的侵犯［6］。私权利侵害风险

由此成为超级数字平台规制的重点。

⒈算法技术的滥用

超级数字平台本质上是基于强大算法架构而形成的数字化组织，它不同于传统市场经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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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而是需要以互联网和数字技术为基础，具有收集、传输和处理一切在超级数字平台流动的数

据的能力。因此，超级数字平台成为数字时代不可或缺的数据生产要素的控制者。与传统市场经

营组织不同，算法的应用是超级数字平台维系自身发展的核心手段。可以说，算法是超级数字平

台私权力的技术保障，通过合理运用算法，超级数字平台稳定了经营秩序。然而，超级数字平台

的算法优势又在不断激发超级数字平台私权力的膨胀，无序扩张的算法为私权力的异化埋下了隐

患。第一，超级数字平台具备更强大的力量，能够掌握更为丰富和海量的用户数据。在算法合理

运用时期，超级数字平台能够更有效地整合用户偏好，更精准地把握用户需求，为用户带来更优

质的服务体验。但是，算法无序扩张极易在掌握用户认知习惯的基础上，错误地引导用户行为，

影响用户决策。例如，微博、抖音、快手等超级数字平台，都利用算法推送和筛选等方式引导用

户选择某些特定内容，个性化推送和定向广告给用户带来使用上的困扰。根据 Statista对全球网

民的调查数据，接近 60%的用户因为担心隐私泄露而未使用某些应用或功能。第二，算法使得

超级数字平台同时拥有数据流量与信息处理的关键技术，超级数字平台既需要依赖算法获取收

益，又必须承受算法带来的一系列风险，导致超级数字平台往往更倾向于算法无序扩张，以实现

攫取利益的目的［15］。在此过程中，超级数字平台通过算法处理和解析海量数据，能够更精准地

了解用户的需求和偏好，用户的隐私信息可能被过度挖掘和利用。根据非营利消费权益组织的报

告，截至 2019年，由于数据泄露事件，超过 10亿用户的个人信息被暴露。如果相关数据被不当

使用或泄露，将对用户的隐私权构成严重威胁。超级数字平台结合数据和算法实施价格歧视，对

不同用户采取不同的价格策略。以著名的“胡女士诉携程案”为例，携程被指利用数据分析和算

法推荐技术处理用户个人信息，根据其“高净值客户”的标签向其报出高价，进行价格歧视，不

仅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还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第三，算法的

无序扩张进一步体现了“代码即法律”，超级数字平台的决策仅对自身产生影响逐渐演变到超级

数字平台的决策会对公共领域产生影响。算法技术对超级数字平台的权力赋能要远远大于对用户

的权利赋能，用户移动设备的广泛普及，又极大地增加了超级数字平台私权力，致使其具有的制

定规则和掌握数据的权力更容易为超级数字平台经营者自身意志服务，最终影响用户乃至公共行

为与决策［16］。
⒉合同机制的失效

从权力制约的层面来看，当前超级数字平台私权力滥用带来公共性生产负面影响的关键在于

对其权力行使的监管和约束机制不完善，这导致用户维护自身权益的举措难以有效落实。用户与

超级数字平台建立联结的第一步就是同意超级数字平台规则及其制定的用户协议或服务使用协

议，否则用户无法享受超级数字平台的任何服务，也不能与超级数字平台内的各类商家进行交

易。尽管学术界普遍认为用户协议仅是用户接受互联网服务的合同，但随着数字化体验的加深与

超级数字平台的涌现，用户越来越无力拒绝超级数字平台拟定并提供的协议，一旦拒绝接受，则

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社交隔绝，这意味着用户协议中私权利（尤其是数据权利）的让渡是超级数字

平台私权力生成的一项重要来源。用户授权条款具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用户数据授权条款模

式多样化和动态化，涉及无偿转让模式、独家使用模式、永久性使用规则模式、无地域限制模

式、无使用方式限制模式、可再许可模式等多种模式。第二，用户数据授权条款模式与超级数字

平台类别无必然联系。例如，同属旅行数字平台的艺龙旅行网、同程旅行和去哪儿网采取了不同

的用户数据授权条款模式，百度地图与高德地图的用户数据授权条款模式也不相同。第三，同一

经营者的不同平台的用户数据授权模式趋于一致性。例如，百度旗下的百度知道、百度贴吧、百

度视频的用户数据授权条款均采用永久性使用规则模式。除了用户数据授权条款模式多样化以

外，用户协议的篇幅与专业术语也显得极为庞杂，对用户自主理解是一个难题。统计数据表明，

各类超级数字平台的用户协议均在万字以上，而与此相对的现实是 77. 8%的用户“很少或从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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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过用户协议，69. 7%的用户会忽略用户协议的更新提示［17］。这一客观现实揭示出，尽管超

级数字平台尽可能详细地拟定了用户协议，体现了维护平台秩序、保障用户权益的职责，但过于

复杂的协议内容和难懂的技术类词汇却令用户无法真正了解自身权利保障的途径，看似公平的用

户协议无形之中却为超级数字平台私权力的滥用提供了契机［18］。用户协议是保障超级数字平台

用户权益的主要手段。事实表明，用户协议的权利保障机制并不能起到关键性的作用，面对超级

数字平台服务过程中可能变更的协议内容，由于用户不具备与超级数字平台进行平等对话或谈判

的能力，只能被动接受。消费者协会的调查数据显示，当用户与超级数字平台发生争议时，超过

75%的用户表示超级数字平台未能提供有效的争议解决机制。他们往往只能通过在线客服或投诉

渠道进行申诉，但这些渠道往往响应缓慢，处理结果不尽如人意。超级数字平台借由用户协议获

得了私权力，但权力监督与用户权益保障机制的不健全却引发了私权力的无序扩张，从根本上损

害了用户权益［19］。
⒊用户权利的忽视

传统上，权力与权利一直具有此起彼伏或相互制约的关系，然而在超级数字平台私权力的扩

张中，用户的某些数字权利也随之增加，这表明数字技术的变革使权力主体与权利主体都成为数

字时代的受益者。尽管用户的数字权利也在扩张，但权利保障问题却并没有获得妥善解决，用户

产生的数据往往被超级数字平台视为其资产，而用户自身对数据的所有权往往模糊不清，导致用

户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对自己数据的掌控权。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 1 971名

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9. 2%的受访者觉得自己的信息被过度收集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构

成数字权利发展的困境。数字权利以数字网络空间作为形成基础，基于数据这一生产要素，数字

权利更多依赖于数据的“流动性”“过程性”赋权，它超越了传统的“权力—权利”结构，而演

变成“公权力—私权力—私权利”结构，并将合作、共治、共享等理念作为自身的运作逻辑［20］。
超级数字平台是数字权利行使的空间基础，脱离超级数字平台，数字权利的行使就失去了意义。

例如，个人信息权需要在数据流动中才存在权利土壤，否则个人信息权中的支配权、保密权和排

除他人侵害的权利都难以发挥效用。因此，数字权利也成为数字生活中愈发重要的权利类型。然

而，超级数字平台机制建设的不完善难以令用户数字权利得到有效保障，并且法律制度依据的缺

乏也导致数字权利救济失去规范基础。超级数字平台私权力的膨胀正在打破权力与权利结构的平

衡。不断扩张的私权力促使超级数字平台以财富和经济效益作为发展的第一要义，在这种利益驱

使下，超级数字平台的公共职能往往被漠视，逐渐增长的规模效益为超级数字平台垄断带来了可

能，也导致超级数字平台私权力与用户数字权利的失衡。

现实中，超级数字平台间的竞争与诉讼反映了超级数字平台自律机制的不健全，一味追逐市

场利益，罔顾用户权益，最终无法对用户的数字权利进行有效保护［21］。一方面，超级数字平台

私权力缺乏外部的有效监督。例如，对于超级数字平台封禁用户账号行为，超级数字平台凭借用

户协议中规定的私权力职责，能够对违反用户协议的账号进行封禁，但这种封禁行为却没有一个

完善健全的申诉路径，超级数字平台的错误封禁很容易侵损用户的数字权利，并且用户也无法有

效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即使用户通过申诉解封了账号，超级数字平台也并未承担任何责任。另一

方面，数字权利的立法滞后直接导致数字权利的保障困境。超级数字平台与传统市场经营组织存

在显著差别，以超级数字平台为链接，将不同类型的主体吸纳进来，致使超级数字平台成为生态

圈中具有主导性地位的组织［22］。这种更具复杂化和特殊化的组织形态必然产生与传统市场经营

组织所不同的法律责任，但当前中国法律制度并未对此作详细规定，当出现数字权利侵犯事件

时，难以清晰断定超级数字平台的责任归属。超级数字平台治理责任的缺失使得用户处于弱势地

位，其权利保障乏力，形成用户与超级数字平台之间的“权利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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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公权力的影响：公法规制逻辑的紊乱

超级数字平台的崛起，不仅可能对私权利产生潜在的负面影响，更可能对公权力形成挤压，

进而挑战政府的职能。第一，超级数字平台的崛起可能影响政府的监管角色定位，政府可能面临

监管难度增加的问题，甚至在某些领域出现监管空白。第二，超级数字平台的无序扩张可能导致

市场秩序混乱，这些超级数字平台往往拥有庞大的用户群体和强大的市场影响力，其行为可能对

市场产生重大影响。第三，超级数字平台的崛起还可能损害公共利益，一些超级数字平台利用自

身优势进行不公平定价或限制竞争，从而损害消费者和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利益。

⒈政府监管难度增加

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政府作为市场的监管主体，对超级数字平台企业的监管面临着一系列

挑战。这些挑战主要源于超级数字平台企业的独特性及其所带来的市场复杂性。首先，超级数字

平台企业往往以其核心业务为基石，进行广泛且多元的业务拓展。这种拓展使得超级数字平台企

业的业务范畴远远超过传统经济的界限，进而构建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市场生态系统。因此，监管

部门在界定超级数字平台企业的相关市场范围时遭遇了巨大困难。例如，在公共性生产中，政府

的监管可能不会深入到资源配置和组织等领域中，形成监管缺位。由于缺乏有效的政府监管，市

场可能出现不正当竞争、垄断行为或价格战等混乱现象。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报告，近年

来，针对超级数字平台的反垄断执法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其中，多起案件涉及超级数字平台利

用市场支配地位进行不正当竞争和垄断。传统的市场界定方法在面对这种跨领域、跨行业的业务

模式时显得很无力。这无疑增加了监管部门的工作难度和复杂性。其次，在超级数字平台经济的

发展进程中，原本在传统经济中显而易见的市场壁垒正在逐渐消失，而那些在传统视角下较为隐

蔽的因素，生态支持、网络效应等正逐渐成为决定市场竞争力的关键。这一转变使得监管部门在

评估市场竞争状况时，需要更加深入地理解和分析这些隐性的竞争壁垒。然而，由于这些因素具

有较高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监管部门在对其进行量化评估时往往感到力不从心。最后，相较于

传统行业，超级数字平台经济行业的创新速度和市场更迭频率明显加快。这种快速变化的市场环

境使得那些缺乏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商业模式的经营者难以生存，他们很快就会被市场所淘汰。面

对这种快速变化的市场动态，监管部门需要具备极高的敏感度和应变能力，以便在关键时刻通过

运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等相关法律工具有效地调整市场竞争态势。但是，由于超级数

字平台经济的复杂性和多变性，监管部门在这方面的能力仍面临严峻的考验。

⒉垄断地位形成

在数字经济时代，超级数字平台通过持续的资本累积和尖端技术的运用，成功地吸引了庞大

的用户，这一过程中，它们不仅快速地融合了产业链的上下游环节，还构建了以超级数字平台为

核心的治理规则体系。超级数字平台的网络效应、规模效应和数据资源的丰富性，促使其在行业

中形成了显著的竞争优势。特别是网络效应，超级数字平台用户数量的增加会带动平台价值的指

数级增长，这种正反馈机制使得领先的超级数字平台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了显著的优势地位。在这

一背景下，由于超级数字平台可能会过度运用其管理权力，从而在市场中形成实质性的垄断地

位，这对维护公平、健康的市场竞争环境构成了潜在的威胁。这些威胁包括但不限于“二选一”

策略、大数据“杀熟”、企业间的屏蔽行为，以及恶意收购等［23］。这些行为不仅扰乱了市场秩

序，也损害了消费者和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利益。部分超级数字平台企业凭借其雄厚的资本实力得

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成为行业的领军者，进而在市场中形成强大的垄断地位，即所谓的“赢

家通吃”。这些企业利用自身的市场优势，从供需两端对竞争进行压制，不仅限制了其他小型和

新兴企业的发展，也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更为严重的是，一些超级数字平台企业还试

图跨越其原有的业务领域，无序地向金融、传媒等其他行业渗透，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不公平竞

争。需要注意的是，超级数字平台企业的垄断形成和无序扩张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传统行业。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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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互联网平台的规模效应极为显著，使得其极易形成“赢家通吃”的

市场格局。由于互联网产品在研发初期的投入巨大，而一旦产品完善并投入市场后，其后期的维

护成本却相对较低［24］。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加，产品的价值反而会得到进一步提升。这种特性使

得互联网产品具有极强的用户黏性。因此，当用户规模达到亿级时，市场自然而然地趋向于由单

一巨头所主导。其次，市场垄断与资本无序扩张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马太

效应”的形成，即市场中的强者变得更强，而弱者则逐渐被边缘化。资本的大量涌入为超级数字

平台企业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使其能够更快地形成市场垄断。而这种垄断地位又为企业带来

了超额利润，进一步刺激了资本进行更大规模和更加无序的扩张。例如，一些超级数字平台在得

到资本的支持后，通过提供免费服务或大量补贴的方式迅速吸引并积累大量用户，进而在市场上

占据极大的市场份额，为后续的垄断和扩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最后，一些成功的互联网企业所

带来的高额回报也促使资本不断地去寻找并投资下一个具有潜力的“独角兽”企业。这些资本通

常采取的策略是通过大量的资金投入迅速占领市场，然后推动企业上市以获取丰厚的利润。例

如，某些长租公寓品牌就是通过高价收购房源并以低价出租的方式迅速占领市场。其背后的商业

逻辑是，通过快速扩张形成市场垄断，进而在后续的经营中逐步提升租金以实现利润最大化。这

种无序的扩张行为可能导致消费者无法接触到更优质或更适合自己的产品和服务，而现有的法律

和监管框架可能难以应对超级数字平台的排他性行为，需要更新法律和加强监管来维护市场秩序

和消费者权益。根据联合国发布的政策简报，目前，全球范围内针对超级数字平台的反垄断法律

框架尚不完善，仅有少数国家制定了明确的超级数字平台监管政策。这种法律滞后和监管空白使

得超级数字平台的排他性做法难以得到有效遏制。

⒊公共利益受损

超级数字平台企业不仅追求商业利益，也承载着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功能，其运营行为可能

受到商业利益的驱使而偏离公共利益，甚至可能采取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进而对社会公共利益

乃至国家安全造成潜在的威胁。具体来说，一些超级数字平台利用算法歧视、信息茧房效应、大

数据“杀熟”策略，以及竞价排名等手段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但这些行为可能损害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为了更精准地开展营销活动，部分超级数字平台甚至在未经用户明确许可的情况下，通

过安装插件、使用追踪技术等方式过度收集、非法窃取和窥探用户的个人信息。这些信息可能被

用于诱导消费者进行过度消费，从而实现超级数字平台的高额利润。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超级

数字平台甚至将用户数据视为商品进行贩卖，这种行为不仅加剧了数据“黑产”的猖獗，也严重

侵犯了用户权益。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像ChatGPT这样的通用大模型的出现，

超级数字平台在AI技术的支持下将获得更为强大的信息整合与自然语言处理能力。这无疑为超

级数字平台提供了更多的商业机会，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用户对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的担忧。因

为这意味着超级数字平台将能够更深入地了解用户的个人喜好、行为习惯等敏感信息，一旦这些

信息被滥用或泄露，将对用户的隐私造成极大的威胁。因此，如何平衡超级数字平台的商业利益

与公共利益，如何确保用户数据的安全与隐私，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超级数字平台私权力的规制：以公私主体关系为路径

（一）超级数字平台与私主体的关系：贯彻以私法为核心的意思自治

在数字时代，超级数字平台作为信息汇聚和交互的中心，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用户

在享受超级数字平台服务时，往往需要同意一系列的用户协议，构成了用户与超级数字平台之间

的私法关系。然而，由于超级数字平台与用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力量对比悬殊，贯彻以私法为

核心的意思自治在私法关系中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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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格式合同的协同规制

超级数字平台私权力扩张的结果是产生了大量格式合同。这背后是公共性生产的随意性大、

惰性重，用户缺少选择性。许多超级数字平台会利用格式合同中的不平等条款约束产品选择，合

同条件也不甚合理。合同自由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旨在确保市场参与者在平等、自愿的基

础上达成交易。然而，在超级数字平台的强势影响下，用户与超级数字平台之间的合同关系往往

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用户被迫接受不合理的条款，这不仅损害了用户权益，也违背了合同自

由的原则［25］。为了维护合同自由原则和保护用户权益，必须加大对超级数字平台的监管力度。

首先，应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明确超级数字平台在制定和使用格式合同时应遵循的原则和

规范。其次，用户也应提高自身的权益保护意识，认真阅读并理解格式合同的内容。对于存在疑

问或不合理的条款，用户应及时向超级数字平台提出并要求解释或修改。再次，政府和社会各界

应共同努力，促进数字市场的竞争和创新。通过培育多元化的市场主体、打破数据壁垒等方式，

削弱超级数字平台的市场控制力，提高用户的选择性和话语权。最后，司法机关也应加大对存在

违反法律法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用户权益的格式条款的司法审查力度，确保市场的公平和正

义。通过这一系列措施的实施，逐步纠正超级数字平台私权力扩张带来的问题，维护合同自由原

则，保护用户权益，促进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

⒉侵权规则的更新解释

在数字时代，超级数字平台作为公共性生产的重要载体，其影响深远。然而，《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在民事赔偿方面的基本规则尚未充分考虑超级数字平台在公共性生

产中的特殊性。在涉及公共性的问题上，根据传统的生产责任确定的规范未能有效解决“当损害

公共利益时如何归责”的难题。超级数字平台不仅汇聚和分发着海量信息，还为公众提供了丰富

的信息获取、交流和互动渠道。然而，这种便利性的背后也隐藏着隐私泄露、虚假信息传播、知

识产权侵权等新型风险。当这些风险转化为实际损害时，如何界定侵权责任，特别是超级数字平

台在公共性生产中的责任，显得尤为迫切。因此，在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

编”司法解释时，必须重点关注超级数字平台公共性生产的侵权规则，强调其作为信息汇聚和分

发枢纽的角色，并承担起维护公共利益的责任。政府应利用技术手段追踪侵权行为的来源和路

径，明确责任主体，并根据侵权行为的性质和后果确定相应的赔偿标准和责任承担方式。此外，

超级数字平台还应加强对用户发布内容的审核和管理，防止虚假信息和侵权内容的传播。对于未

尽到监管义务导致损害的超级数字平台，应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政府、行业协会和用户等也应

共同参与治理，通过制定法规、建立投诉渠道和加强宣传教育等方式，共同维护超级数字平台的

公共性生产秩序和公共利益。

⒊私力救济的条款重视

当用户权益受到超级数字平台行为侵害时，通常选择向超级数字平台或监管机构举报、申诉

以寻求解决。然而，尽管多数超级数字平台设有用户反馈或投诉渠道，其实际效果却不尽如人

意。在处理海量数据和用户需求的背景下，超级数字平台处理效率低、反馈周期长等问题凸显，

使得用户权益难以得到及时保障。因此，用户在遇到数据泄露、账号安全等紧急情况时，除传统

的举报、申诉途径外，更应考虑直接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1177条所规定的自助救

济途径。当用户发现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且情况紧急时，可在必要范围内采取合理措施保护自身权

益，如通过社交媒体发声等。考虑到用户法律能力的局限性，在自助过程中出现的轻微夸张、误

解或错误用词应予以理解和容忍。如果因此给超级数字平台造成轻微损失，可参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第 1177条进行处理。自助救济方式在数字经济时代尤为重要，它不仅能够直接、

快速地反映用户诉求，还能对超级数字平台行为形成有效监督，但用户也应根据具体情况审慎判

断，避免过度反应或滥用权力。超级数字平台同样应简化举报、申诉流程，提高处理效率，并引

83



李凌寒，冯彦龙 . 超级数字平台私权力的生成、风险及规制

入第三方监督以确保公正，从而提升自助救济的实效性，更好地保障用户权益。

（二）超级数字平台与公主体的关系：再造公益保障的公法逻辑

⒈超级数字平台行使私权力的责任与义务

超级数字平台私权力具有显著的隐蔽性、扩张性和垄断性。超级数字平台通过算法和个性化

推荐等手段，悄然影响用户决策，不断拓展业务领域，形成闭环生态，增强了其控制力。超级数

字平台凭借对关键资源和技术的掌控，实现对市场的绝对控制，抑制了竞争与创新。这种私权力

已对社会、经济、政治等多个领域产生深远影响，不仅左右了信息传播和公众认知，更对市场竞

争格局和创新活力构成了威胁。面对这一现实，必须重新审视并定性超级数字平台的私权力。

《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规范也应与时俱进，全面探析私权

力的本质特征，并为超级数字平台量身定制相称的职责与义务。

为了确保超级数字平台私权力的合法行使，必须构建一套高效的监管机制。首先，完善法律

法规，旨在明确超级数字平台在行使私权力过程中的责任与义务，为私权力的规范行使提供法律

保障。其次，加强数据保护，确保用户数据安全，防范数据滥用，保障用户的隐私权。再次，提

高算法透明度和可解释性，防止算法歧视和操纵，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最后，推动超级数

字平台间的互联互通和数据共享，打破数据垄断，促进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在设计监管机制

时，还需要特别关注“数字平台守门人”这一角色。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平台守门

人”的功能也在不断变化［26］。在规制过程中，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考量。一方面，基于超级数

字平台在与相对方交易中所占据的优势地位，超级数字平台应承担起相应的责任，维护市场的公

平竞争。另一方面，由于超级数字平台受到政府管制，也被赋予了公法层面的责任，超级数字平

台应积极履行这些责任，确保其行为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共利益的要求。通过构建二维的主体责任

框架，清晰地界定超级数字平台在不同维度下的具体责任，为监管部门提供明确的指导，明确超

级数字平台私权力的合法行使。这不仅有助于规范超级数字平台的行为，保障市场的公平竞争和

消费者权益，也为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⒉监管数字内容与技术应用

在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下，超级数字平台已成为信息传播、公共讨论和内容生产的舞台。为

确保这一领域的健康发展，必须严格审查超级数字平台上的公共性生产内容，并制定相应的法律

规范，以确保相关内容的合法性、公正性、透明性和可追溯性，从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用户权

益。针对超级数字平台上发布的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公共性内容，应设定明确的审查标

准，严格禁止虚假信息的传播、淫秽色情内容的展示以及暴力恐怖内容的扩散。为保证审查过程

的高效与透明，应建立标准化的审查流程，确保所有内容在发布前都经过严格的筛选和审查。超

级数字平台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审查规范的执行，并对违规行为进行及时、公正的处罚［27］，维护

超级数字平台的运营秩序，确保内容的合规性。同时，对超级数字平台的技术应用行为，特别是

算法的使用，应进行严格的控制，防止超级数字平台通过算法操纵内容推荐和搜索结果，从而确

保信息的多样性和公正性。而且，建立专门的监管机制同样重要，应当对超级数字平台的算法进

行定期审核、评估和验证，确保算法的公正性和透明度。此外，还应引入具备相关领域专业知识

和独立性的第三方机构进行审核和监督，客观公正地评估超级数字平台的算法是否符合法律法规

和道德标准。数据安全保护也是审查的重要内容之一。超级数字平台应采取先进的技术措施，保

障用户数据免受未经授权的访问和未经允许的泄露。超级数字平台也应公开其算法原理和数据处

理过程，接受社会的广泛监督，并在完善审查机制的过程中，注重数据的预处理。通过对数据进

行适当的清洗、转换和降维，降低数据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从而提高模型的准确性和可解释

性，在提升超级数字平台内容质量的同时，增强用户对超级数字平台的信任度。

84



2024年第7期（总第488期）

⒊保障协议规则的客观公平

协议同意是用户接入并享受超级数字平台服务的前提。因此，确保协议内容的公平性和透明

度至关重要。当前许多协议由超级数字平台单方面制定，存在内容不公、表述晦涩等问题，导致

用户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接受不公平的条款［28］。因此，必须重新审视并重塑协议规则。新的协

议应充分体现用户与超级数字平台之间的平等关系，确保双方的权利义务对等匹配。协议内容应

清晰易懂，避免使用过于专业的术语或模棱两可的表述，让用户能够真正理解和接受。此外，还

应建立第三方审查机制，对协议内容进行客观公正的审查。在审查过程中，应重点关注是否存在

对用户明显不利或不公平的条款，以及协议是否充分保护用户权益。为了提高用户对协议内容的

认知和接受度，超级数字平台在推出新协议时，也应采取多种方式向用户进行解释和说明。

五、结论与建议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平台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形态，逐渐渗透到社会经济之中。然

而，平台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特别是超级数字平台私权力的滥用和监管缺失。因

此，如何有效规制超级数字平台私权力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公私合治，即在超级数字

平台私权力规制中，监管部门的高权规制与社会公众、第三方机构的私人治理相互结合、相互补

充的一种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强调在超级数字平台私权力规制中，监管部门的高权规制与社

会公众、第三方机构的私人治理应形成合力，共同应对超级数字平台私权力带来的挑战。本文基

于公私二象性视角，对超级数字平台私权力的生成、风险及规制展开研究。本文结论如下：第

一，公私合治理念在超级数字平台私权力规制中具有重要作用。单一依靠公权力规制或私权利规

制都存在不足。公权力具有强制性和权威性，能够确保超级数字平台遵守法律法规，维护市场秩

序和公共利益；私权利则更加灵活和迅速，能够及时发现和处理超级数字平台私权力滥用的问

题。因此，结合两者的优势、形成合力，是有效应对超级数字平台私权力挑战的关键。第二，监

管部门在公私合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监管部门需要加大对超级数字平台的监管力度，提

高监管效率。通过制定和执行规则、进行监督检查和处罚违法行为等方式，对超级数字平台私权

力进行直接和有效的规制。同时，监管部门还应加强与其他治理主体的沟通和协作，形成协同治

理的局面。第三，社会公众和第三方机构在公私合治中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社会公众可以

通过网络举报、舆论监督等方式参与超级数字平台私权力的规制，提高治理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第三方机构则可以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和行业指导，帮助监管部门更好地进行监管和治理。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建议：第一，深入探讨公私合治在超级数字平台私权力规制中

的具体实现方式和机制。当前，公私合治理念在超级数字平台私权力规制中的应用尚处于初级阶

段，具体实现方式和机制尚未成熟。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如何在实践中有效实施公私合治。一

是明确公私合治的目标和原则，确保治理工作的方向性和规范性。二是建立公私合治的组织架构

和运行机制，明确各方职责和协作方式。三是制定具体的治理措施和行动计划，确保公私合治能

够落地生根并取得实效。通过构建数据共享平台，实现监管部门、社会公众和第三方机构之间的

信息互通和共享，提高治理工作的透明度和参与度。四是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入应用，对超级

数字平台私权力进行智能化监测和预警，及时发现和处理违规行为。第二，加强监管部门的建

设，提高其监管能力和监管效率。监管部门在公私合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应加强监管人

员的专业培训，提高其法律素养和技术水平，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超级数字平台私权力规制工作

的需要。同时，还应优化监管流程，提高监管效率，确保监管工作能够及时、有效地进行。此

外，要建立健全监管责任制度，明确监管人员的职责和权限，确保监管工作的规范性和公正性。

监管部门也应积极与社会公众和第三方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共同推进超级数字平台私权力规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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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更加全面地了解超级数字平台私权力的运行情况和风险点，从而制定科学合理的治理策略。

第三，鼓励和支持社会公众和第三方机构积极参与超级数字平台私权力的规制工作。社会公众和

第三方机构是公私合治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其有效参与能够提升治理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可

以通过建立健全公众参与机制，如设立举报平台、开展民意调查等，为社会公众提供便捷的参与

途径。同时，还可以加强对第三方机构的支持和引导，鼓励其凭借自身的专业性和独立性优势，

开展超级数字平台私权力规制相关的研究和实践工作。此外，还应加强对社会公众和第三方机构

的教育和宣传，提高其对超级数字平台私权力规制工作的认识和理解。通过普及相关知识、推广

成功案例等方式，激发第三方机构参与治理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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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neration, Risks and Regulation of Private Power on Super Digital 
Platform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Private Dualism

LI Ling-han1, FENG Yan-lon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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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entre for Constitutional and Basic Law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cau, Macau 999078, China)

Summary： In the social context driven by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ies, public production is no longer limited to 
conventional public entities such as government agencies. The scope of subjects and content is expanding. In the iterative 
upgrade of digital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super digital platforms, as private power entities, can participate extensively in 
public production activities due to their user base, technological power, and resource advantages. However, the embedding 
of private power in super digital platforms impacts the conventional binary structure of public and private power, giving rise 
to a “public power‑private power‑private rights” ternary structure. Existing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constraining private 
power with public law and private law, and balancing public and private pow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latform publicity. 
However, few studies have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the balance of public and private power in public law, private law, and 
platform publicity from an overall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this paper takes the “formation of platform publicity‑acquisition of platform discourse 
power‑evolution of platform private power” as a progressive approach to elaborate the profound impact of super digital 
platforms on public production in aspects such as information aggregation, content distribution, and transaction promotion. 
However, although super digital platforms exist as private power entities, they have certain public characteristics due to 
their technological control and discourse power advantages, forming a duality in the sense of public and private law. This 
has led to technological institutional risks. It may deviate from the core of private law protection by abusing algorithms, 
disrupting contract mechanisms, and ignoring user rights. It may also disrupt the logic of public regulation by impeding 
government supervision, forming monopolistic positions, and undermining social interest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correction plan for private power in super digital platforms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entities and with public product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 On the one hand, it can implement the core of private law autonomy 
through paths such as collaborative regulation of standard contracts, updated interpretation of tort rules, and emphasis on 
private relief clauses. On the other hand, it should reconstruct the public law logic of public welfare protection by clarifying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obligations of private power, supervising digital content and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and ensuring 
the objectivity and fairness of agreement rules, thus achieving systematic regulation of platform pow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ernary structure.

This paper provides policy suggestions for achieving a joint effort between high‑power regulation of regulatory 
authorities, the public, and third‑party institutions,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subsequent research. 
Key words：super digital platforms； private power； public production； public‑private dualism ； digit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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